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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苏博特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投资建设苏博特高性能土木工程材料科技成果产业化

基地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投资标的名称：苏博特高性能土木工程材料科技成果产业化基地。 

 投资金额：人民币 39,000万元。 

 特别风险提示: 本次投资项目尚未获得政府部门立项及环评批复，所涉

及土地尚未获得，存在不确定性，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对外投资概述 

（一）为进一步提高公司科研成果转化效率，布局新产品的研发，增强公司

市场竞争力，江苏苏博特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在南京江

宁高新技术产业园投资建设苏博特高性能土木工程材料科技成果产业化基地；项

目预计总投资 39,000 万元。公司与南京江宁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就

上述项目签署了投资协议。 

（二）公司于 2018 年 12 月 26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和第五届监

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苏博特高性能土木工程材料科技成果产业化

基地投资协议>的议案》，同意公司与南京江宁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就

上述项目签署投资协议。上述事项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三）上述事项不属于关联交易，亦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二、投资协议主体的基本情况 



南京江宁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是南京市江宁区人民政府正处级

派出机构，主要负责贯彻执行国家、省、市有关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按照江

宁区委、区政府授予的各项权限，统一领导和管理园区的各项工作。 

三、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投资项目的主要内容为高性能土木工程材料科技成果产业化基地，围绕用于

交通、市政、桥梁等领域的高性能工程纤维、特种建筑高分子材料开展研发、生

产和制造。具体以相关主管部门批复的项目内容为准。 

四、投资合同的主要内容 

公司与南京江宁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签署了投资协议，主要内容

如下： 

1、协议各方 

甲方：南京江宁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乙方：公司。 

2、项目概况 

项目名称：苏博特高性能土木工程材料科技成果产业化基地； 

项目内容：高性能工程纤维、特种建筑高分子材料等研发、生产和制造； 

项目总投资：人民币 39,000万元； 

项目拟选址：南京江宁高新技术产业园内，详细位置待成功竞得项目用地后，

以相关行政主管部门依法确定的位置为准。 

项目用地：按国家规定，项目用地的土地使用权将通过“招、拍、挂”形式

出让，该项目用地性质为工业用地，土地使用年限为 50 年，土地使用权出让最

低保护价为 42万元/亩。 

3、违约责任 

如因土地“招、拍、挂”程序中乙方未取得土地使用权，则合同自行解除，

双方互不承担责任。 

若因归咎于乙方的原因导致本项目未按照本协议约定条款完成项目建设进



度、税收要求，甲方有权要求乙方整改，乙方未及时整改的，甲方有权解除协议，

收回土地，且追究乙方的相关违约责任。 

若乙方在获得《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后 2 年内未开发建设，或开发建设未完

成，且在甲方书面通知后 3 个月内仍未开工建设，甲方有权无偿收回项目用地，

由此造成的损失由乙方承担。乙方自愿接受本条约束。 

五、对外投资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一）随着公司市场扩大，国家基础设施建设需求不断发展并呈多样化趋势，

包括央企在内的部分大型客户在交通、市政、铁路、桥梁、核电等领域对土木工

程新材料提出了更广泛和复杂的技术要求。公司拟通过上述项目的建设，在现有

科研优势的基础上，进一步贯彻“人无我有、人有我优”的理念，开拓新产品的

研发与应用领域，提升产业化水平，增强核心竞争力。  

（二）本次投资是公司长期发展的投入，短期内对公司财务状况及业绩不会

产生重大影响。 

六、对外投资的风险分析 

本次投资项目尚未获得政府部门立项及环评批复，所涉及土地尚未获得，项

目实施存在不确定性。 

本次投资项目不排除可能受到国家及当地政策调整、市场环境变化等因素影

响导致投资项目收益存在不确定性的风险。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本投资项目的后续进展公司将及时公告披露。 

特此公告。 

江苏苏博特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 12月 27日 

 报备文件 

《投资协议》 


